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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已故著名民法学家佟柔教授生前在民法总则的教学和研究中相关论述的集合。
书中所编辑的文字多为佟柔先生生前颇有影响的演讲记录、教材、论文著述，以及编辑者个人的课堂
笔记。
经过佟柔先生的学生周大伟先生按照我国民法总则的体系加以编排后，我们相信，这一作品基本上可
以展现佟柔先生在民法总则教学和研究中的成果和心得。
其中包括了佟柔教授对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和经济法的关系、民事法律关系体系、法律行为以及民
法在新时期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的真知灼见。
有些思想和观点直到今天也不失理论上的前瞻性。
    佟柔先生是一个堪称教育家的民法教授。
他生前以精彩的课堂演讲享誉法学界，其言谈出自文章，却胜过文章。
本书以“讲稿”命名，应当是十分恰当的。
    本书是一部编辑作品。
因此，编者始终将“忠实原著”作为编辑此书的重要原则。
编辑者的重要职责在于，将原著者关于民法总则的主要论述，按照编者自身的阅历和经验，进行合乎
逻辑体系的编排处理。
这一编排处理一方面符合我国民法的逻辑顺序，另一方面也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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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佟柔(1921—1990)，我国著名民法学家，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
佟柔先生执教四十余年，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学生已成为今日中国民法教学、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中
坚力量。
国内民法学界公认，佟柔教授是新中国民法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民法学的带头人，称赞他是中国民
法的权威和泰斗。
日本法学家称其为“中国民法之父”，美国法学家称他是
“中国民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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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谁是佟柔?(代序)第一讲  我国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二、从民法发展的历史类型来
认识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  三、从商品社会的纯粹形态认识民法体系的共性  四、小结  五、民法与中国
当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第二讲  中国民法的历史发展和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民法学研究  一、中国
民法的历史发展  二、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民法学研究  三、民法学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概况第主讲  民法
和经济法的关系  一、关于经济法的由来  二、关于经济法不同定义  三、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
门  四、关于经济法同民法以及其他基本法的关系  第四讲  关于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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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规律  三、在综合调整的基础上建立
起来的学科经济法体系第五讲  民事法律关系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述  二、法律事实  三、民事法律
关系的要素  第六讲  公民  一、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  二、权利能力的开始和终止  三、关于失踪宣告、
死亡宣告问题  四、公民的行为能力  五、监护制度第七讲  法人  一、法人的概念  二、法人的分类  三
、法人制度的沿革和我国建立法人制度的意义  四、法人的设立  五、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六、
法人的变更和消灭  七、发展商品经济亟须建立健全公司立法第八讲  物  一、物的概述  二、物的分类  
三、货币和有价证券第九讲  法律行为第十讲  我国民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发展与完善第十一讲  我国
《民法通则》的时代特色和对经济改革的影响第十二讲  《民法通则》疑难问题解答主要参考书目和
相关资料后记：关于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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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我国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研究一、问题的提出讨论我国民法问题，首先必须涉及我国民法的调
整对象问题。
这是一个难题，但不能回避。
通常在上民法课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教师们大多是这样讲的：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是一定范围的财
产关系和一定范围的人身关系。
这种财产关系有两个特点，(1)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2)双方当事人经济利益等价。
这样就算基本上交代清楚了。
但是当我们用民法的这两个特征与其他法律部门比较后，再进人民法原则讨论的时候，很多人则一直
不满意这种讲法。
因为这个“一定范围”没有说出民法调整对象质的规定性，简单回避这个问题是不行的。
因为民法调整对象不是一个纯理论纯概念的问题，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为了要从理论上
、逻辑上得到某种满足，民法调整对象问题事实上涉及我国许多重大的实践问题。
民法是我国统一法律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法律部门，这是因为它调整
着一定性质和内容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我国民法应该有它自己的调整对象。
十分明显，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研究将关系到我国民法科学的建立、民法典的编纂以及司法实践中对
民法规范的正确运用。
因此，民法调整对象是民法科学中首先应该解决的一个基问题。
譬如，我国民事立法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体系?有哪些原则?运用哪些调整手段?等等。
弄清调整对象问题，在立法上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我国民法典还迟迟不能公布，与这些问题没有搞准确是有关系的。
民法调整对象问题搞不清楚，在适用法律上也是有困难的。
我们不能用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原则去处理合同纠纷，或者用处理合同纠纷的原则去处理与著作权、
发明权相联系的某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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